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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大气质量改善
——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陈迪1, 张梅1, 王玥1, 石磊1*, 马中1, 陆根法2

摘要 采用2014—2018年中国2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各地市当年PM2.5、PM10、NO2、SO2、
CO、O3的年均浓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多期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改

善地方大气质量方面的政策效果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PM10、SO2和CO的

浓度改善具有显著作用；在政策效果持续性上，相比PM10，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 SO2、CO浓度

的改善更具有持续性。建议进一步常态化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以持续推动地方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关注移动源、建设工程扬尘与二次污染物防治以推动多类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实现空

气质量的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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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气污染治理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

焦点[1-2]。2015年底，为进一步加强地方环保执法，

推动环境保护政策在地方的落实，我国自河北省开

始，相继对全国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了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下简称“中央环保督察”），

并在要求地方政府做出整改的基础上，针对各地督

察整改方案总体落实情况进行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有力打击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一

刀切”等敷衍整改问题[3-4]。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

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5]，首次

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督察工

作进行了规范，为生态环保督察向纵深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法治基础。围绕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环境

质量改善的作用效果，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从宏观理

论的视角对督察效果和其持续性进行了很多解析，

并认为中央环保督察由于出自中央，拥有稳定的组

织基础，能在短时间内通过部门力量的横向联合和

纵向推动，对某些久拖不决的环境问题采取专项行

动，理论上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执法，解决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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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促进环境质量改善[6-9]。在实证检验方

面，已有研究多以大气质量作为主要考察目标，分

析中央环保督察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影响。

例如刘张立和吴建南[10]以第一批督察城市为主要

研究对象，以 2014年 12月至 2018年 6月间被督察

的 26个城市及 29个相邻城市的污染物浓度数据为

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在城市

层面空气质量改善上的效用，结果显示督察并未对

被督察城市的空气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但与不相邻

的非督察城市相比，督察可显著降低督察城市的

PM10、SO2、CO、NO2浓度，而对 PM2.5、O3等污染物没

有显著影响；Wu和 Hu[11]利用断点回归的分析方

法，以我国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空气污染数

据为例，通过构建考虑温度、风力等气象因素的评

估模型，考察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于地方日度空气质

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能在短期内

改善本地空气质量等。

尽管现有研究已就中央环保督察对于大气环

境质量的影响作了有益探究，但考虑到中央环保督

察的全域覆盖性，已有研究的数据多限于省级层次

或首批督察城市，在样本数量及区域覆盖方面仍略

显不足，难以全面反映中央环保督察的效度；同时，

在评估中央环保督察效果时，已有研究的方法体系

较少结合经济社会因素加以考察，而经济社会因素

对于大气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12]；此外，在中

央环保督察效果持续性方面，研究还有待丰富完

善。基于此，本研究拟在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运行

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 225个地级市 2014—
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例，采用多期双重差分

的方法，通过构建考虑各地人口、产业结构、经济发

展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在内的分析模型，探究中央

环保督察对于改善地方大气污染治理的作用效果，

并就中央环保督察效果的持续性进行检验，以期能

为这一制度的发展及调整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地方政府是否有效执行大气环境法规及政策

被普遍认为是能否有效提升本地大气污染治理效

果的关键[13]。但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

府“搭便车”[14]、只求“不出事、一刀切”[15]等政策执

行不力的现象时有存在，导致许多政策的执行效率

和最终成效大打折扣。基于此，督察权力对其他行

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就变得尤为重要，在大气污染

治理领域亦如此。约谈、整改处罚、追究政治责任、

承担法律责任等措施有助于规范各级党委、政府及

有关职能部门在政策执行中的行为，而中央环保督

察在环境问题上强调“党政同责”则能有效令地方

政府及基层组织意识到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继

而推动地方开展大气污染治理[16]。一方面，中央环

保督察直接面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负责人开展

监管问责，能够显著提升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成本从

而使其执行力得到加强[17]，另一方面，中央环保督

察通过敦促解决群众举报突出问题，提高了公众等

第三方在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上的参与度，使得地方

政府在环境问题处理上面临更多层面的压力，因而

能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的污染防治工作，促进当地

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2个
假设。

假设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改善地方大气质

量。

中央环保督察被认为是我国环境治理继“督

政”转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以党中央、国务院

的名义而开展的中央环保督察由于强调地方党委

与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具有突出的权威性与

强制性[19]，能快速在党政体制内形成全面动员，往

往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正因如此，不少学

者认为诸如治污“零点行动”、环保约谈[20-21]等非常

规型的执法行动，由于呈现出运动型特点而很难实

现“长期性”的效果。但中央环保督察则与之不同。

依据对首轮中央环保督察时间的梳理（表 1），中央

环保督察除在督察当年能明确发现地方政府所存

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外，还会在督察结束后向被督察

省市反馈督察整体情况，并要求相关省委，直辖市

政府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要求，

针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

措施清单，于规定时限内制定整改方案并报送国务

院，且后续的整改落实情况也需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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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开，因而整个督察整改过程往往会超过一

年，而非仅在当年才会因该项行动的实施而对地方

政府产生震慑作用，由此来看，督察所带来的整改

效果更倾向于被认为是持续的，故本研究提出假设

二：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

具有持续性。

表1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时间表

起始时间

2015.12
2016.07
2016.11
2017.04
2017.08

结束时间

2016.02
2016.08
2016.12
2017.05
2017.09

反馈时间

2016.05
2016.11
2017.04
2017.07
2017.12

方案出台时间

2016.07
2017.04
2017.07
2017.12
2018.05

公开整改情况时间

2017.05
2018.02
2018.05
2018.09
2019.04

巡查对象

河北

内蒙古，河南，黑龙江，江苏，宁夏，广西，江西，云南

陕西，上海，北京，重庆，甘肃，广东，湖北

天津，安徽，山西，福建，辽宁，湖南，贵州

海南，吉林，青海，山东，四川，浙江，新疆，西藏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模型与估计方法

双重差分方法是一种有效识别政策处理效应

的方法，其思路是将新政策的实施视为一种“准自

然实验”，通过比较受实验冲击影响的实验组与对

照组的平均变化的差异来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

环境政策领域，该方法亦在检验环境规制对于环境

质量改善效果的研究上得到了广泛运用[22]。因此，

本文拟借助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通过比较要求整改本地大气污染的城市与

未被要求整改本地大气污染的城市的空气质量差

异，就中央环保督察对大气质量改善的效果及持续

性进行考察，对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效果的具体检

验主要分3步进行。

首先，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大气环境质量

改善的影响。由于中央环保督察是以 2016年 1月
4日河北省试点为开端，并用 2016、2017共 2年时

间完成了对所有省份直辖市的全覆盖，因此不同省

份地级市的被督察并指出大气污染存在问题的时

间存在差异，故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央环

保督察的影响，该政策净效应的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α0 + βTreaterdi × Periodt + θXit

+γt + νi + εit （1）
式（1）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Yit为被解释变量

PM2.5，PM10，SO2，NO2，CO，O3污染物的年平均浓度，

表示第 i地区在第 t年各污染物的年均浓度值，其

值越大则表明当地空气质量越差，Treatedi为处理

虚拟变量（0=对照组，1=处理组），Periodt为时间虚

拟变量（0=干预前，1=干预后），交互项 Treatedi×
Periodt即为处理效应，系数 β用以检验政策实施的

效果，当其显著为负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

低了地方大气污染物浓度。γi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νi表示各地区个体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Xit为控制变量，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23-24]，选取经济

发展水平（人均 GDP），工业化程度（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地方政府财政规模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人口密度（人口总数

占地区总面积比重）和受教育水平（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其次，识别政策效果的时效性。在原有模型基

础上，引入时间虚拟变量 after0，after1，after2用于考

察实行中央环保督察当年及之后年份对地方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的影响，其中，若该省市当年督察后

要求整改本地大气污染问题，则 after0=1，否则为 0；
若为督察后的第一年，则 after1取值为 1，否则为 0；
若为督察后的第二年，则 after2取值为 1，否则为 0；
系数 δ1，δ2，δ3分别表示中央环保督察在各年的政策

效果；控制变量Xit的选取如上文，具体估计模型如

式（2）：

Yit = α0 + δ1 after0 + δ2after1 + δ3after2
+θXit + γt + νi + εit （2）

最后，稳健性检验。将通过反事实检验和倾向

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本结果的可靠

性。

2.2 样本与数据

中央环保督察工作主要涉及除香港，澳门，台

湾外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考虑中央环保督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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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实行试点，且在完成首轮中央环保督察

的例行督察及“回头看”工作后，于 2019年便开展

了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充分比较政策实行前后

的效果，避免第二轮督察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干

扰，本研究选取 2014—2018年我国 225个地级市的

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所需的环境污

染及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 2015—2019年《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各

省、各市统计年鉴以及国民与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

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由 Stata 14.0完成。就本研

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定而言，依据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各省市出具的督察反馈意见并结合各省

市的整改任务清单，将在任务清单中被督查组明确

指出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地市划分为实验组，否则

为对照组。此外，由于中央环保督察在河北、陕西、

上海、北京、重庆、甘肃、广东和湖北开展时间为当

年年末，故上述省市在实际处理中，其被督察时间

按滞后一期处理。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中央环保督察对于地方

大气污染物浓度改善作用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
由表 2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中央环保

督察对除O3以外的所有污染物浓度值都具有负向

作用，实施督察后，实验组城市的 PM2.5、PM10、SO2、
NO2、CO的年均浓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其

中 SO2下降幅度最大，与对照组相比，中央环保督

察使得被督察城市的 SO2浓度下降了 5.022 μg/m3，

其次是 PM10和 PM2.5，与对照组相比，被督察城市的

PM10和PM2.5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了 2.114 μg /m3和

0.775 μg /m3。

表2 单项大气物浓度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Treated×Period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常数项

N

R2
Prob>F

PM2.5
-0.775

（0.601）
是

是

是

-777.372***
（54.033）
1125
0.918
0.000

PM10
-2.114**
（1.023）

是

是

是

-1206.544***
（76.391)
1125
0.927
0.000

SO2
-5.022***
（0.777）

是

是

是

-140.921**
（46.486）
1125
0.780
0.000

NO2
-0.502

（0.545）
是

是

是

-270.190***
（40.060）
1125
0.827
0.000

CO
-0.051*

（0.025）
是

是

是

-9.930**
（2.956）
1125
0.705
0.000

O3
1.248

（1.163）
是

是

是

-246.050***
（67.456）
1125
0.674
0.000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就显著性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在污染物 PM10，

SO2和CO的浓度降低上作用显著，其显著性水平分

别为 10%、1%和 5%。结合中央环保督察组给各省

市督察反馈意见以及各省市后续的实际整改方案，

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对于大气质量的

改善而言，绝大多数省市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所指定

的整改方案中所采取的最主要方式是减煤，整改措

施包括加强对工业行业脱硫脱硝监管和燃煤锅炉

淘汰整治等末端减排[25]，能直接作用于 SO2的减控，

此外，SO2作为长期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已有充足应

对治理经验也是 SO2的系数最为显著的原因之

一[26]；第二，在PM10浓度控制问题上，各地的通行做

法是治理建筑工程扬尘。依据对各省市《贯彻落实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报告》的分

析统计，多个城市在整改当年推出了相对应的专项

行动及方案，如重庆市的“2017年主城区道路扬尘

冬春季百日攻坚行动”、《蚌埠市市区建筑（市政）工

地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规程》等，整改措施包括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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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围挡、覆盖、冲洗、硬化、密闭、洒水“6个

100%”扬尘治理措施、部分建筑工地实施分段施

工、冬防“禁土令”、增强监督执法、加大处罚力度

等，对于PM10浓度的降低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第三，

多数城市注意到了汽车尾气等生活污染源的控制，

且在各地的整改方案中，淘汰黄标车是普遍做法。

但从黄标车对 CO和NO2减排的贡献度来看，黄标

车的淘汰对于CO减排更具意义。依据生态环境部

《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环发〔2009〕
87号），我国将排放水平低于国 I排放标准的汽油

车和国 III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归类为黄标车。从生

态环境部历年公布的《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

来看，2015—2018年，CO排放量占我国机动车污染

物总量比重都高于 65%，而NOx对污染物总量的贡

献度则不足 13%，故针对机动车尾气的控制，可能

对于CO减排效果会更为显著；第四，在机动车NOx
排放量中，柴油车的NOx排放占比超过了 68%，但

按排放标准阶段来划分，黄标柴油车的贡献度只有

2%，而国Ⅲ标准柴油车的贡献比则占到了 60%左

右，且由于NO2来源较为复杂，除可来源于汽车尾

气中的NOx，还可能来源于天然气等燃料燃烧，故

可能是中央环保督察对于降低CO浓度具有显著降

低作用而对于NO2则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值得注

意的是，与黄标车的淘汰数量相比，私人轿车的新

增数量远高于淘汰数量。例如，陕西省在其对外公

开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文件中指出本省

为实现关中地区治污降霾，计划于 2017年淘汰黄

标车 2.89万辆，其中，西安市淘汰 14826辆，咸阳市

淘汰黄标车 2288辆，但在同年，西安市的私家车拥

有量增加了近 25万，咸阳市增加了 4.5万；依据河

南省、黑龙江省对外公开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情况文件，漯河市于 2016年淘汰了 6178辆黄标车，

2016年该市私人汽车持有量增加了 4.5万余辆，考

虑这一现象在多个省市普遍存在，因而可能是CO
没有因中央环保督察而出现大幅度降低的原因；第

五，针对本文实证结果中 PM2.5和O3效果不显著的

问题，本文认为可能与污染物自身形成机制复杂，

治理难度大，治理周期长有关。依据学者研究，作

为 SO2、NOx、VOCs等一次污染物通过氧化产生的

二次污染物，PM2.5、O3往往具有易受气象条件影响

的特征[27-29]，且其形成来源复杂，涉及机动车尾气

尘[30-31]、工业粉尘[32]、地面扬尘[33]等多个方面，甚至

与当前我国燃煤烟气普遍采用的湿法脱硫产生的

二次污染物[34-35]也存有一定相关关系，故其治理难

度要远大于一次污染物。与此同时，本文整理各地

整改方案发现，各地针对上述污染物的控制措施较

为笼统，例如 PM2.5的措施多为推广散煤替代、燃煤

锅炉改造等，通常对 SO2控制作用更为直接有效；

而臭氧问题则较少被督察组提及，地方政府的整改

方案中也少见相应的整改措施。此外，我国近年来

围绕雾霾治理开展了包括区域联防联控等多项环

境治理措施[36]，PM2.5的降低可能是多项政策共同作

用的结果，故也可能是中央环保督察对其浓度降低

未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原因之一。

综合本文分析结果，对于除 O3以外的大气污

染物来说，假设一成立，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降低污

染物浓度，推动大气质量改善。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继续以 PM10、SO2和 CO的

年均浓度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加入 after0，af⁃
ter1，和 after2变量进行回归，对中央环保督察改善大

气质量效果的持续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

3。由表 3可知，中央环保督察对于改善当地当年

PM10，SO2和 CO浓度具有显著作用，但在政策实行

第 2年，中央环保督察对PM10浓度降低的影响不再

显著，第 3年后，中央环保督察仅对降低 SO2作用显

著，且这一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表明，对SO2
而言，中央环保督察所形成的效果不止“立竿见

影”，还具有延续性并不断加强。本研究表明，中央

环保督察对于 PM10浓度的降低作用持续性不强可

能是因为许多地市针对扬尘污染的措施多为短期

的专项行动，特别是冬季采暖季，部分北方城市出

现了对建设工程要求“封土、禁土”一刀切的行为，

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扬尘防控，但随着“6个
100%”等抑尘防尘措施日益完善，“禁土令”的局限

性也逐渐显现，比如建筑工程施工周期延长、建设

成本增加等；另外，生态环境部于 2018年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 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规财〔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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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突出强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

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

故多数地市在随后没有继续采用该类做法，例如陕

西省住建部于 2019年发布《关于修订“禁土令”并

强化建筑工地施工扬尘管控的通知》（陕建发

〔2019〕1234号），将“禁土令”的启动条件调整仅在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的情况下执行，而不再是一到

采暖期所有施工项目都“一律叫停”；对于CO而言，

各地市针对汽车尾气的整改措施主要是淘汰黄标

车，但 2017年底正值“大气十条”收官之年，生态环

境部发布的《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 2018》指

出，2017年，我国圆满完成了“大气十条”确定的基

本淘汰全国黄标车的任务，故若此后仍主要依靠淘

汰黄标车控制CO，政策效果的持续性将有所削弱。

综上，研究假设二部分成立，中央环保督察对

地方 SO2、CO浓度的改善具有持续性，但对于 PM10
则持续性较弱。

3.2 稳健性分析

3.2.1 反事实检验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37]，本部分将通过随机更

换实验组的方式进行反事实检验，以避免因其他政

策或不可观测的因素致使污染物浓度发生变化而

被误认为是因中央环保督察而产生的变化，造成结

果出现偏误。反事实检验的结果显示（表 4）：在将

部分对照组更改为控制组的情况下，中央环保督察

的直接效应和政策时间效果系数不再显著，表明地

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确是因该城市在督察过程中

被发现存在大气环境问题而引起。

表3 动态回归结果

变量

after0

after1

after2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常数项

N
R2

Prob>F

PM10
-2.134*
(-1.047)
-2.021

（1.282）
-2.849

（1.976）
是

是

是

-1205.929*
(78.298)
1125
0.927
0.000

SO2
-3.989***
（0.775）
-7.053***
（1.019）
-8.956***
（1.560）

是

是

是

-122.861*
(48.153)
1125
0.802
0.000

CO
-0.045*

（0.027）
-0.063*

（0.032）
-0.050

（0.049）
是

是

是

-9.858**
(2.999)
1125
0.706
0.000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表4 稳健性检验Ⅰ：反事实检验

变量

Treated×Period

after0

after1

after2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常数项

N
R2

Prob>F

静态效应
PM101.169

（1.096）

—

—

—

是
是
是

-1215.770***
（76.038）
1125
0.927
0.000

SO2-0.136
（0.958）

—

—

—

是
是
是

-161.086**
（46.452）
1125
0.793
0.000

CO
0.023

（0.031）

—

—

—

是
是
是

-10.147**
（2.995）
1125
0.705
0.000

动态效应
PM10

—

0.882
（1.174）
1.834

（1.232）
1.617

（1.834）
是
是
是

-1216.815**
（76.292）
1125
0.927
0.000

SO2
—

0.051
（0.938）
-0.230

（1.199）
-0.659

（1.715）
是
是
是

-160.464**
（46.712）
1125
0.793
0.000

CO
—

0.018
（0.030）
0.016

（0.036）
0.052

（0.051）
是
是
是

-10.175**
（3.009）
1125
0.705
0.000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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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PSM-DID检验

为避免因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初始条件不完全

相同而出现“选择偏差”，本研究还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的方法对结果

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对样本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显示（表 5）：所有协变量在匹配之后的 T检验都不

再显著，表明不拒绝实验组与对照组无系统差异的

原假设，故所选用的匹配变量与匹配方法是恰当

的。

表5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pop

ind

fin

edu

lnfdi

lnrpgdp

处理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均值

实验组

528.05
528.05
0.42705
0.42705
0.21827
0.21827
0.02024
0.02024
10.808
10.808
13.55
13.55

对照组

566.93
476.69
0.44833
0.43296
0.20582
0.22467
0.01863
0.01989
10.801
10.8
13.547
13.549

偏差情况

偏差率

-6.0
7.9
-20.7
-5.7
11.7
-6.0
7.1
1.5
1.3
3.4
1.0
0.3

偏差降低比率(%)
-32.1

72.2

48.6

78.2

-10.1

74.5

T检验

t
-0.94
1.26
-3.27
-0.79
1.86
-0.76
1.13
0.20
0.20
0.19
0.15
0.04

p>t
0.348
0.207
0.001
0.431
0.063
0.447
0.258
0.839
0.840
0.851
0.879
0.971

V(T)/ V(C)
0.94*
1.98*
1.02
1.04
1.13
0.85
1.11
0.95
0.86
0.75*
0.67*
0.79*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平衡性检验结果，本研究

以 PM10、SO2和CO的年均浓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中央环保督察的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估计，由表 6
基于 PSM-DID角度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得，各类

污染物Treated×Period的系数仍显著为负，匹配后，

中央环保督察仍能显著促进地方PM10、SO2和CO浓

度的降低，表明在考虑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本

文假设一对于 PM10、SO2和CO仍然成立，实证结果

稳健可靠。

4 结论

以各地市年度 PM2.5、PM10、NO2、SO2、CO、O3等
大气污染物的年均浓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多

期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在改善地

方大气质量方面的效果，并得出如下结论。

1）中央环保督察对除O3以外的其他污染物浓

度值的降低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就显著性而言，中

央环保督察仅对PM10，SO2和CO的浓度改善具有显

著作用，对NO2、PM2.5、O3则不显著。

2）就政策效果持续性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对

地方 SO2、CO浓度的改善具有持续性，但对于 PM10
来说，则持续性较弱。

3）就中央环保督察效果及其持续性在不同污

染物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多数

地市在大气污染问题上的主要整改措施是减煤、抑

表6 稳健型检验Ⅱ：PSM-DID

变量

Treated×Period

控制变量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常数项

N

R2
Prob>F

PM10
-1.761*
（1.008）

是

是

是

-1245.005***
（68.836）
1125
0.934
0.000

SO2
-4.908***
（0.769）

是

是

是

-106.464**
（46.187）
1125
0.808
0.000

CO
-0.051**
（0.025）

是

是

是

-9.265***
（3.288）
1125
0.700
0.000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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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控车，故能直接作用于 SO2、PM10和 CO，而对形

成机制更复杂、防治难度更大的 PM2.5、NO2和O3作
用不显著，此外，由于多地当年控制扬尘的措施多

有临时性的“封土令”、控车主要涉及车辆类型黄标

车已于 2017年实现全面淘汰，故中央环保督察对

CO减排的持续性有所减弱，而对 PM10的减排持续

性则最弱。

基于此，建议：（1）考虑中央环保督察对多数

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值降低具有促进作用，建议进一

步常态化中央环保督察工作以持续改善大气治理

上的政府失灵问题，推动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2）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未对PM2.5，O3等污染物浓度

值产生显著改善作用的问题，建议各地政府加强与

科研院所的合作，详细分析本地污染物来源并制定

相对应的控制措施以推动二次污染物等治理复杂、

难度大类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及地方大气质量

的综合改善工作。（3）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

持续性问题，建议各地继续关注建设工程扬尘污染

防治，但应避免“一刀切”的措施干预，减小对企业

正常经营的影响；进一步重视移动源污染，尤其是

当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下，可通过

政策优惠等方式鼓励消费者选购新能源汽车以持

续减少CO排放，此外，考虑国Ⅲ标准柴油车对我国

移动源全年NOx排放量的占比最大，各地市还可适

当将控车对象扩大至该类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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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inspe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air quality: Evidence from using multi-

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Abstract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enforc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air pollution control,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2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on the local air quality
improvements by applying the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It is shown that the central insp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PM10, SO2, and CO; a continuous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the local SO2 and CO; while it does not work well for the sustainable reduction of PM10.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ocal air quality, we suggest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Central Inspe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trol of the mobile sources pollution, the construction dust, and the secondary air pollutants.
KeywordsKeywords central inspe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cal governments; air quality;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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